许昌要求切实做好当前森林防火工作

针对当前持续气候干燥、降雨偏少的严峻形势，为认真贯彻落实回良玉副总理“五个强化”重要指示和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许昌市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当前全市的森林防火工作。

一、加强领导，全面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森林防火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各级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指挥长是本地区森林防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按照市森林防火工作要求，划分森林防火责任区，实行目标管理。发生森林火灾，有关领导必须赶赴现场指挥扑救。林区内各单位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按照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森林防火责任区，实行部门和单位领导负责制，并把护林防火的具体责任进一步落实到乡镇、村组、农户，落实到山头、田边、地角，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火灾。

二、加强森林防火和安全扑火的宣传教育
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在进入林区的主要路口及风景旅游区，要设立醒目的森林防火宣传警示牌，加强对入山人员的防火宣传；要利用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开辟森林防火专题节目和栏目；要对林区中小学生进行一次森林防火教育；要组织森林公安、护林员和林业职工深入林区各作业点和乡镇、村组宣传森林防火的重要意义和防火扑救办法；要认真抓好基层干部的防火知识培训，重点是对分管县长、乡（镇）长、村主任和林业局长、林业站长、扑火突击队长及队员进行扑火业务培训，特别是要强化安全扑火和自救方法培训，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野外火源管理和瞭望监测工作
各地要狠抓以火源管理为中心的预防工作，严格执行和落实野外用火审批制度。在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各级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发布森林防火戒严令，禁止一切火种进山，对违规用火的坚决依法严惩。要充分发挥瞭望台和地面巡护人员的作用，加强火情监测预报工作，及时排除火灾隐患。“五一节”等重大节日，对集中成片林区、风景旅游区、墓地、边界地段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要派专职护林人员，加大地面巡查力度，实行重点设防，死看死守，同时也要加强禹州市 、襄城县周边地市（县）的森林防火工作，做到有火必查、积极协查，确保万无一失。
四、全力做好扑火各项准备工作
各地要认真贯彻森林防“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一手抓预防，一手抓扑救，两手都要硬。要立足于扑大火、打恶仗的实战需要，结合当前森林防火形势，制定和完善扑火预案，抓紧扑火物资的补充储备和灭火器材的检修保养，全面落实好组织指挥、人员调配、机具装备、通讯联络和后勤保障工作，做到有备无患。要加强对禹州市、襄城县专业、半专业和义务森林消防队伍建设，防火期内，各种扑火力量要加强训练，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有火情及时出击，快速扑灭，实现森林火灾打早、打小、打了。
   五、坚持森林防火值班制度和火灾报告制度
在森林防火期内，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要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通讯联络畅通。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坚决防止出现脱岗、漏岗现象发生。发生火灾要严格按照《许昌市森林火灾应急救援预案》程序，迅速上报火情信息。对迟报、瞒报火情，贻误扑火战机，酿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当班人员和带班领导的责任。
    六、加大森林火灾案件查处力度
各地一定要严格依法治火，做到见火就查，违章就罚，犯罪就抓。对故意纵火的犯罪分子要严惩不贷，快捕、快判，必要时进行公开曝光、公开处理，达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推动一方的目的。同时，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造成林木受害1000株以上的大案要案，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和有关领导的领导责任。
   七、齐心协力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森林防火是项涉及面广、群众性、社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各部门、各单位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把森林防火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气象部门要做好火险等级预报和林火监测工作，提供防火信息；财政部门要想方设法调剂资金，增加对森林防火工作的投入；武警消防部门要积极支持和参与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公、检、法等部门要依法查处纵火案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各县（市、区）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大对森林防火工作经费的投入，履顺森林防火工作体制，共同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
